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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内，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本项目 指 霍邱县淮河行蓄洪区2019至 2021年居民迁建工程

本所 指 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

本法律意见 指
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霍邱县
淮河行蓄洪区2019至 2021年居民迁建工程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法律意见》

《实施方案》 指
《霍邱县淮河行蓄洪区2019至 2021年居民迁建工
程实施方案》

《专项评价报告》 指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为
容诚专字[2025]230Z0491 号《霍邱县淮河行蓄洪区
2019 至 2021 年居民迁建工程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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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

关于霍邱县淮河行蓄洪区 2019 至 2021 年居民迁建工程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

法律意见

德恒合非字 1980111-18号

致：霍邱县淮河行蓄洪区居民安全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关于

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 号）、《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及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就本项目申请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有关法律

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申请机构本次申请的相关文件和材料，

并得到申请机构如下保证，即其已向本所律师提供的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

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的要求，且已将全部事

实向本所律师披露，无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所有文件和材料上的

签名与印章都是真实的，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对于本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有

关政府部门、企业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仅就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法律审查，发表

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偿债能力、债券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

中对有关会计师报告、实施方案中某些内容的引述，并不表明本所律师对这些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作出任何判断或保证。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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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根据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以前已

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独立、客观、公正地出具本法律意见，保证本法律意见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申请机构申请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所

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财政主管部门。

本法律意见仅供申请机构申请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之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的精神，对申请机构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出具法

律意见如下：

一、主体资格

根据《实施方案》，霍邱县淮河行蓄洪区居民安全建设发展中心是本项目的

实施主体。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实施主体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 霍邱县淮河行蓄洪区居民安全建设发展中心

单位类型 事业单位

住所 霍邱县教育局 5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41423MB1578314F

负责人 黄友志

本所律师认为，霍邱县淮河行蓄洪区居民安全建设发展中心是本项目的实施

主体，合法有效存续，具备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

https://pro-plugin.qcc.com/beneficaryDetail?personId=prf915736804684d99a0c24bfd39dc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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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概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实施方案》，项目总迁建安置人口约 11.44万人（不含新建保庄圩就

地保护的不安全人口），总拆迁面积约 340万平方米，采用统建安置房安置和异

地自行安置两种方式，其中统建安置房安置涉及 18个乡镇（潘集镇、夏店镇及

花园镇因不安全人口不足 100人，采取灵活方式进行安置，不新建安置点），占

地约 10,206亩。

（二）项目投资估算

根据《实施方案》，项目总投资为 1,373,936.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324,501.02万元，其中：安置房建设经费 651,662.04万元，拆除房屋、附属物

补偿和奖励金 383,508.25万元，与工程建设有关的其他费用 46,312万元，预备

费 14,323.02万元，建设期利息 49,434.98万元。

（三）资金筹措方案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总投资为 1,373,936.00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

为 803,936.00万元，占总投资的 58.51%，由政府财政预算安排(含群众自筹资金

432,071.51万元)；计划发行政府专项债融资 570,000万元，占总投资的 41.49%。

（四）项目融资计划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计划融资 570,000万元，2019年已通过政府专项

收益债融资 13亿元，2020年已通过政府专项收益债融资 4.19亿元，2021年已

通过政府专项债融资 0.8亿元，2022年已通过政府专项债融资 3.5亿元（其中 3

月份已通过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2亿元，6月份已通过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1.5亿元），

2023年 9月份已通过政府专项债融资 4.89亿元，2024年已通过政府专项债融资

17.68亿元（其中 2月份已发行 2.3亿元，5月份已发行政府专项债融资 5.5亿元，

6月份已发行政府专项债融资 9.38亿元，9月份发行政府专项债融资 0.5亿元），

2025年拟通过政府专项债融资 12.94亿元（其中 1月份已发行政府专项债融资

2.5亿元，本次拟发行政府专项债融资 4.66亿元，剩余金额于后续批次完成发行）。

募集资金专项用于霍邱县淮河行蓄洪区 2019至 2021年居民迁建工程。债券期限

为 10年，2019年已发行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3.47%，2020年已发行债券票面年利

率为 2.87%，2021年已发行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3.16%，2022年 3月份已发行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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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票面年利率为 3.07%，2022 年 6 月份已发行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2.91%，2023

年 9月份已发行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2.91%，2024年 2月份已发行债券票面利率为

2.53%，2024年 5月份已发行债券票面利率为 2.41%，2024年 6月份已发行债券

票面利率为 2.37%，2024年 9月份已发行债券票面利率为 2.12%，2025年 1月

份已发行债券票面利率为 1.70%，本批次及之后发行债券票面年利率按 3.27%计，

在债券存续期间每年支付债券利息，到期一次还本。

三、项目合法性

（一）项目实施依据

1. 2011年 3月 27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关于切实

做好进一步治理淮河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1〕15号），要求对

淮河干流及重要支流行蓄洪区和沂沭泗河黄墩湖滞洪区进行调整。加强行蓄洪区

堤防、进退水闸和安全设施建设。对行蓄洪区调整后退为滩地的土地，在满足行

洪要求的前提下，开展不改变土地性质和权属、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的政策研究和

试点工作，切实保证群众收入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2. 2018年 10月 26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安徽省加快推进进一

步治淮工程工作方案》（皖政办秘〔2018〕256号），安排 2019年开展安徽省

沿淮行蓄洪区等其他洼地治理工程的各项报告、审批工作。

3. 2019年 1月 20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安徽省淮河行蓄洪区

安全建设三年（2019-2021年）分类推进方案的通知》（皖政办秘〔2019〕15号），

通过建新房、拆旧房、外迁安置，在行蓄洪区内新建庄台、保庄圩安置，建设保

庄圩、行蓄洪区调整等 3种方式，安置设计蓄洪线以下低洼地人口 48.17万人、

超容量居住认可 13.09万人，含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9481人。计划实施安

排分类方案中，直接建房外迁方案包括姜唐湖行洪区、城西湖蓄洪区、城东湖蓄

洪区，新建庄台、保庄圩迁入安置包括城西湖蓄洪区，建设保庄圩、行洪区调整

就地保护包括城西湖蓄洪区。

（二）本项目用地情况

1. 2019年 10月 28日，安徽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霍邱县 2019年第九批次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区实施规划的批复》（皖政挂〔2019〕2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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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霍邱县 2019年第九批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区实施规划，批准

使用挂钩指标 34.6666公顷。

2. 2020年 8月 5日，安徽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霍邱县 2019年第十批次等

2个批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区实施规划的批复》（皖政挂〔2020〕

209号），同意霍邱县 2019年第十、第十二批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

目区实施规划，批准使用挂钩指标 69.6822公顷。

3. 2020年 8月 5日，安徽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霍邱县 2019年第十三批次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区实施规划的批复》（皖政挂〔2020〕183号），

同意霍邱县 2019年第十三批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区实施规划，批

准使用挂钩指标 19.377公顷。

4. 2021年 12月 13日，安徽省自然资源厅下发《关于霍邱县淮河行蓄洪区

新建王截流、陈郢保庄圩居民迁人安置工程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意见的复函》（皖

自然资管函〔2021〕448号），该项目符合供地政策，原则同意通过用地预审。

（三）本项目的合法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项目已取得如下审批文件：

1. 2019年 3月 14日，霍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霍邱县淮河行蓄

洪区 2019年至 2021年居民迁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发改审批〔2019〕89

号），同意该项目建议书。

2. 2019年 3月 18日，霍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霍邱县淮河行蓄

洪区 2019年至 2021年居民迁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审批

〔2019〕100号），原则同意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3. 2020年 6月 2日，六安市霍邱县生态环境分局下发《关于霍邱县淮河行

蓄洪区 2019年至 2021年居民迁建工程项目（霍邱县淮河行蓄洪区直接建房外迁

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环审函〔2020〕27号），

同意按照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等进行项

目建设。

4. 2020年 11月 9日，霍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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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341522202011240104），霍邱县 2019年淮河行蓄洪区居民迁建直接建房

外迁安置工程（Ⅰ标段）符合施工条件，准予施工。

5. 2020年 11月 10日，霍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编号：3415221910290001-SX-003），霍邱县 2019年淮河行蓄洪区居民迁

建直接建房外迁安置工程（Ⅱ标段）符合施工条件，准予施工。

6. 2020年 11月 9日，霍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编号：3415221910290001-SX-004），霍邱县 2019年淮河行蓄洪区居民迁建直

接建房外迁安置工程（Ⅲ标段）符合施工条件，准予施工。

7. 2020年 11月 9日，霍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编号：3415221910290001-SX-002），霍邱县 2019年淮河行蓄洪区居民迁建直

接建房外迁安置工程（Ⅳ标段）符合施工条件，准予施工。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本项目已取得有权部门的审批。

四、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根据《专项评价报告》，按霍邱县 GDP增速的 100%比例计算土地价格的增

速情况下，项目整体融资本息覆盖倍数为 1.34；按霍邱县 GDP增速的 90%比例

计算土地价格的增速情况下，项目整体融资本息覆盖倍数为 1.30；按霍邱县 GDP

增速的 80%比例计算土地价格的增速情况下，项整体融资本息覆盖倍数为 1.26，

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符合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对项目融资与

收益达到平衡的要求。

五、中介机构业务资质

1.会计师事务所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提供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20854927874）、《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编号：N0.0011869）

和《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证书序号：000392）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具备相应债券发行咨询资质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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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过企业债发行咨询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2.律师事务所

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是经安徽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核发《律师事务

所执业许可证》（证号：23401201311456810），为具备相应债券发行咨询资质

且承担过企业债发行咨询服务的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认为，为本项目提供咨询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关于选择使用第三方机构的要求。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截止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

关规定，经审慎审查有关文件和信息，本所律师认为：

1.霍邱县淮河行蓄洪区居民安全建设发展中心为本项目的实施主体，合法有

效存续，具备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

2.本项目已取得有权部门的审批。

3.本项目符合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对项目融资与收益达到平

衡的要求。

4.为本项目提供咨询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关于选择使用第三方机构的要求。

本法律意见正本壹式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由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

所公章后生效。

（本页以下为签署页，无正文）

















注：根据《安徽省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实施细则》之规定，本律师为2024年
初始执业律师，暂⽆需进⾏年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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